
勞基法修法

-本校考勤管理因應對策



勞基法修正重點

一例一休因應對策-專任人員

一例一休因應對策-部分工時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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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基法修法重點及修訂對照表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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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定假日一覽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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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基法修法重點及修訂對照表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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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，其中一日為例假，一
日為休息日。本校訂定辦公行事曆每週六為休息
日，每週日為例假日。

研究計畫聘任人員(含研究助理、博士後研究助
理)出勤及差假，上班時間管制為週一至週五間
上班，週六、日不上班。

一例一休因應對策-專任人員

項目 例假 休息日

可否出勤 除天災、事變或突發
事件外，不得出勤

可出勤

出勤時數是否計
入每月加班工時
上限46小時

不納入 納入
(因天災、事變或突
發事件之出勤時數不
納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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依據「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」，紀念日及節日
之放假日逢例假日應予補假。

補假日性質為國定假日，雇主如徵得勞工同意於
該補假日出勤，工資應加倍發給。

一例一休因應對策-專任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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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T

(休息日)

SUN

(例假日)

MON TUE WED

12/31

(休息日)

1/1(元旦) 

(例假日)

1/2(補假日)

(國定假日)

1/28(初一)

(休息日)

1/29(初二)

(例假日)

1/30(初三)

(國定假日)

1/31 (補假日)

(國定假日)

2/1(補假日)

(國定假日)



一例一休因應對策-專任人員

＊以月薪36,000元，推算每日工資1,200元，每小時工資額150元
為例：

 平日加班3小時，加班費為：150*(4/3)*2+150*(5/3)*1=650元。

 休息日上班3小時，除原薪資外，另加班需以4小時計，加班
費為：150*(4/3)*2+150*(5/3)*2=900元。

類別 出勤時間 工時 原薪資 加班費 備註

延長工時
(每月不得超過

46小時)

平日
≤ 2小時 0 4/3

2小時≥ 0 5/3

休息日
(星期六)

≤ 2小時 1 4/3
工作時間≤4小時，以4小時計；
4小時<工作時間≤8小時，以
8小時計；
8小時<工作時間≤12小時，
以12小時計。

2小時≥ 1 5/3

休假 國定假日

依實際出
勤時間

1 1

1 1+補休天災或突發事件 依人事行政總處

例假(星期日) 天災或突發事件 1 1+補休
除天災或突發事件外例假不
得出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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如因業務需要需於休息日加班，加班單需加簽呈
核至主任秘書。

除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外，例假日不得出勤，
例假日加班單需簽核至校長。

長期需於週六、週日上班者，單位自行評估後，
另案簽准以「排班人員」方式處理。

 排班人員：事先申請MIS排班電腦權限，並於每月考勤
週期(上月20日)前，完成排班作業。

Ex.106年2月份考勤週期，須於106年1月20日前完成排
班作業。

 排班後刷卡時間必須等於班表排定時間，不可彈性刷
卡上下班！

一例一休因應對策-專任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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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例一休因應對策-專任人員



特休須於年度結算前休畢，未休畢部分折換代金。

重要提醒：所衍生之加班、特休未休費用，將由
各計畫相關經費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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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例一休因應對策-專任人員



出勤規範：依現況以簽到表紀錄，每七日應有一
日休息日、一日例假日，依實際上、下班時間填
寫，詳填至【分鐘】。排班及簽到表由單位妥善
收存以利備查。

兼任助理
 填寫「簽到(退)表」，每月工作時數以40小時為原則。
 每月經單位主管核簽後，由各系(所)實驗室、中心計
畫主持人保存備查。

 紀錄應保存 5年，人事室將不定期抽查。

工讀生
 填寫「工作日誌」。
 每月21日前經單位主管核簽後，寄至人事室，憑以計
薪。

一例一休因應對策-部分工時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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勞工連續工作滿半年以上者，須核給特休。部分
工時人員特休給假計算公式：

部分工時勞工全年正常工作時間 / 全時勞工全年正常
工作時間 X 勞基法第38條所定特別休假日數

(不足1日之部分由勞雇雙方協商議定，惟不得損害勞工
權益。)

一例一休因應對策-部分工時人員

13



Q &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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